
内埠镇殡葬用品集散中心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内埠村人民路道路提

升工程（一标段）中标公告

（招标编号：汝阳工施招标新(2024)0016号）

       
一、中标人信息：

   标段(包)[001]内埠镇殡葬用品集散中心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内埠村人民路

道路提升工程（一标段）:

      中标人：洛阳政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标价格：691.480693万元

二、其他：

   中诚祥顺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汝阳县内埠镇人民政府的委托，就内埠镇殡葬用品集

散中心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内埠村人民路道路提升工程（一标段）进行公开招

标，按规定程序进行了开、评标，现就本次评标结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名称：内埠镇殡葬用品集散中心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内埠村人民路道

路提升工程（一标段）；

2、项目编号：汝阳工施招标新(2024)0016号；

项目代码：2302-410326-04-01-576070；

3、项目概况：本工程为内埠镇殡葬用品集散中心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内埠村

人民路道路提升工程（一标段），项目建设地点：内埠村人民路，主要内容为道路总长 1100m，

桩号 K0+000~K1+100 。总投资额为 7127509.25元。                          

4、招标范围：本次招标为总承包发包，招标范围：本项目招标文件、施工图纸、答疑（如

有）及工程量清单所包含的全部内容   

5、招标规模：道路总长 1100m，桩号 K0+000~K1+100。

6、最高投标限价：7127509.25 元

7、计划工期：180日历天  

8、标段划分：本项目共划分为一个标段  

9、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是，本招标项目执行政府采购政策；□否。

10、其他：（1）质量要求：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合格）；（2）

安全目标：杜绝重伤、死亡事故；（3）文明工地目标：市级文明工地；（4）扬尘防治目标：



严格按照国家、省、市扬尘污染防治标准及各项扬尘管控指令，做到达标生产；（5）缺陷

责任期：12个月（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6）①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

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项目支持中小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

位）采购，节约能源，保护环境，落实绿色建筑、绿色建材，不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企业，

促进自主创新产业发展，支持脱贫攻坚。②根据洛财购[2021]4号文件要求，参加政府采购

项目的中小企业供应商，持中标(成交)通知书可向金融机构申请合同融资。详情请登录洛阳

市政府采购网，进入网站通知公告窗口了解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服务内容。

二、招标公告发布日期及媒体：

1、招标公告发布日期：2024年 09月 18日

2、发布媒介：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洛阳市公

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政府采购网

三、评标情况：

1、评标日期：2024年 10月 09日

2、评标地点：汝阳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标三室

3、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郭敏（评标委员会主任）、李丽、王世平、王志红、褚浩（招标人

代表）

四、中标候选人公示情况：

1、中标候选人公示期：2024年 10月 11日至 2024年 10月 14日

2、公示发布媒介：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洛阳

市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政府采购网

3、公示情况：公示期内未收到投标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异议（质疑）。

五、中标结果：

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评标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和中标候选人公示情况，确定排名第一的

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中标人信息如下：

中标人：洛阳政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城关镇文化路汇金城 4号楼 4-2-001室

中标价：6914806.93元

质量承诺：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和标准的要求（合格）

工期：180日历天

项目经理姓名：张良   



执业资格证书名称及编号：市政公用工程二级建造师、豫 2412023202402350

六、中标公告发布媒介及期限

本次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电子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洛阳市公共资

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河南省政府采购网上发布，中标公告期限为 1个工作日。

七、本次招标代理服务费收费标准及金额

本项目代理服务费参照洛阳市政府采购代理服务费支付标准收取，由中标人向招标代理机构

一次性缴纳。

金额：15000.00元 

八、其他补充事项

公告日即为中标通知书领取日。公告日起 1个工作日内，被授权的中标人代表应到代理机构

（或招标人）指定地点及时领取中标通知书，逾期未领取的，视同公告日已领取。中标人应

按照规定的时限和程序与招标人完成合同的签订。

三、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汝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汝阳县内埠镇人民政府                         

   地    址：汝阳县内埠镇                                

   联 系 人：褚先生                             

   电    话：0379-68061001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中诚祥顺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太康东路 369号 B-7幢 2-101

   联 系 人： 秦女士

   电    话： 0379-80857687

   电子邮件： zcxsgc@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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